
型项目，要根据部门配套和财政的承受

能力来确定；对负债率已经很高的地方

和单位，借用外债更要十分慎重，防止

出现债务危机。通过以上措施，真正解

决好一些项目“先天”不足的问题，使政

府外债项目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和管理，最

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外债的效益。目前，

我们既要强调更多地引进外资，也要强

调更好、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不能签了

约就认为万事大吉，引进了项目就是大

功告成。还要抓实施，重实效，看结果。

在项目实施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问题：

一是严格按转贷协议和评估报告建设

和管理项目，未经贷款方和主管部门同

意，不得擅自变动项目内容；二是在上

级部门组织物资设备招标采购时，要首

先征求项目市县及项目单位的意见，经

其同意后，再组织招标采购；三是本着

确实需要的原则，严格控制用贷款安排

出国培训和考察，严格控制盖办公楼、

购买小汽车及高档办公用品。
五、要认真研究政府外债的风险管

理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债风险。财

政部门要配备专人研究这一问题，真正

为政府服务，为项目单位服务，要研究

借用哪一种外汇更为有利，与本地出口

创汇币种相一致，避免外汇兑换损失；

要使外债专用帐户的资金数额保持在

合理水平，避免帐户资金过多造成利息

损失和承担不必要的汇率风险；招标采

购要研究国际市场和贸易规律，选择好

时机，降低采购价格和采购费用；要选

择好还债时机，在汇率有利时，可提前

筹集资金偿还外债，减少还贷压力等等。
（责任编辑  张 沁）

县乡财政

影响县级财力的

六大因素不容忽视

刘德学  许登峰

实行分税制体制，提高了各级财政

增收的积极性，但由于各项管理没有跟

上，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仍然受到多

种因素的制约。笔者通过深入调查，发

现有六种主观因素制约了县（市）级有

效财力的增长，应引起高度重视。
1.代征“走形”，收入流失。表现在

一些农村税收如屠宰税、农业特产税等

的代征代管上，由于村（组）代征员法规

意识淡薄，加之财税部门没有严格按政

策对代征行为实行有效监督，造成一些

代征代管行为“走样变形”，以致出现将

税收任务平均分摊到村、组、户的现象。
不仅群众反响强烈，而且征管漏洞较

大。此外，代征中层层支付的手续费、

劳务费以及提成费等费用数额较大，导

致税收入库数大大低于实征数。
2.偷梁换柱，转换类型。因受部门

利益的驱使，有些部门想方设法挤压应

解财政收入。如有的国税、地税部门为

了多得提成，将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

值税等税项作罚没收入、其他收入等入

库，争取作列收列支，造成县（市）级有

效财力减少。
3.行政干预减免，前收后返。目前，

在税收减免问题上，行政干预减免现象

较为普遍。如有的地方将企业应交所

得税和其他税收，先以税务开票作收，

后要财政开票列支，全额返还给企业，

造成财政收入名不符实。
4.违规操作，擅自提退。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集贸市场税收分

成问题的通知》规定：“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城乡集贸市场税收分成，所

征税收全部缴入国库。”但是，一些地方

仍然我行我素不按规定执行。
5.帐户繁多，入库困难。征收机关

多头设收入过渡户，税款长期游离于专

业银行、信用社、储蓄所之间，人为地增

加了预算收入入库的难度，间接和直接

的损失较大。与此同时，专业银行压库

的隐患没有彻底根除，对县（市）财力也

有较大影响。
6.资金沉淀，负重垫还。近几年来，

由于种种因素，财政信用资金回收日渐

困难，沉淀较多。但是，地方财政部门

为保住对上级主管部门的信誉，不得不

用地方财力代企业垫还上级借款，从

而，增加了地方财政资金调度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应

加强财税法规宣传，进一步利用广播、

报刊、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而又

持久的税法宣传，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

众增强税法观念，形成自觉纳税、自觉

护税的意识；广大财税干部要严格按照

税法法规的规定，依法理财、依法收税、

依法治税，要带头执行各项财经法规，

敢于同各种违反税法行为作斗争；各级

党委政府和纪检监督部门要加强对财

税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对执法犯法行为

要坚决予以查处。
此外，还要加强配合，搞好协作。

各级金融部门要自觉服从国家利益，配

合财政部门搞好税款的管理，对将税款

私存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为税款私存

提供方便或截留税款的银行，人民银行

和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从重查处，以保

证国家税款及时入库。
（责任编辑  王 旭）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县乡财政
	影响县级财力的六大因素不容忽视




